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

研究與發展項目 2027-28

申請表格

申請須知

	
· 所有申請人及參與的機構／團體／社區組織對預防、偵測和調查不當的研究行為（包括但不限於濫用資助款項、虛報資料、抄襲和自我抄襲）負有基本責任。因此，向語文教育及語常會事務組提交申請前，需使用反抄襲軟件掃描有關申請。

· 申請人在填寫申請表前，務必閱讀《申請指引》。

· 夾附文件：	除有另外列明，否則不得夾附任何文件

· 中、英文版本如有任何歧異，一概以英文版本為準。






	只供有關部門填寫

	申請編號：
	






甲部	計劃摘要

1. 首席研究員(項目負責人)資料：

	姓名(英文)
	:
	

	
	
	(請按身份證/護照上列明的姓名填寫)

	姓名(中文)
	:
	

	
	
	(請按身份證/護照上列明的姓名填寫)

	稱謂
	:
	

	職位
	:
	

	機構／團體／
社區組織
	:
	

	學系
	:
	

	部門／中心
	:
	

	聯絡電話
	:
	

	聯絡電郵
	:
	



2. 項目名稱
	
（英文）
	

	
（中文）
	



3. 使用最多五組關鍵詞描述項目的特點

	(i)
	

	
	

	(ii)
	

	
	

	(iii)
	

	
	

	(iv)
	

	
	

	(v)
	



4. 項目所屬的優先主題及副主題（請參閱《申請指引》第1.3節）

	




5. 項目所屬的語文類別 (請在適當的空格內加上「 」號) 

	
	中文

	
	

	
	英文

	
	

	
	跨語文



	


6. 項目開始日期：

（預計開始日期應在2027年9月1日至11月1日期間。請參閱《申請指引》第2.4.1節。） 

	


7. 項目完成日期：

	


8. 項目進行期：                                       個月

	


9. 項目申請總金額： 港幣 　　元

10. 計劃提要（應以非專家能理解的方式撰寫，並以400字為限）

	





乙部	計劃詳細內容

1. 計劃詳情

(a) 項目目標（請以點列方式列寫）

	



(b) 項目與香港語文教育發展的關係／對香港語文教育發展長期與短期的影響（以400字為限）
 
	



(c) 項目背景、研究設計及方法，及預期成效（包括可令前線教育工作者受益的可交付成果的詳情）（以8,500字為限）

	



(d) 項目的研究結果，預期成效及可交付成果將如何令前線教育工作者及其他教育持份者受益，並於項目完結後實現商品化（如適用）（以2,000字為限）

	



(e) 向語文教育學者、研究員及前線教育工作者進行項目研究結果/成效及可交付成果發布的詳細計劃及時間表（如適用，請註明目標受益群體的類型及預計人數）（以2,000字為限）

	



(f) 項目推行計劃及時間表（以2,000字為限）

	



(g) 參考資料（以2,000字為限）
（請列出第(b)及(c)段曾引述的出版物。所有參考資料必須詳盡並包括所有作者。）

	




2. 資助金額：費用和理據
（請提供預算的明細，如項目推行期超過12個月，必須按年度提交預算；計算費用時須計算至小數點後兩位，並參考《申請指引》第 2.5.4.3 節）


	港幣
	
	元


(a) 研究支援人員
（就所有擬聘用的研究支援人員的薪酬，必須於遞交申請表格時一併提交所屬機構最新的職員薪級表作為證明文件，並參考《申請指引》第 2.5 節及附件一）

(i) 擬聘請或僱用研究支援人員的職銜和人數

	



(ii) 薪酬（請提供薪酬計算的明細）

	



(iii) 僱用期

	



(iv) 職責

	



(v) 聘用高於研究助理職級研究支援人員的理據，及研究支援人員的擬議薪酬（如適用）

	


	港幣
	
	元



(b) 代課教員（如適用）
（就所有擬聘用的代課教員的薪酬，必須於遞交申請表格時一併提交所屬機構最新的薪級表作為證明文件，並請參考《申請指引》第2.5節及附件一）

	


(i) 代課教員的職級︰

(ii) 首席研究員現時平均教學工作量︰每學年    課時
（若任教於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資助院校，只須填報教資會資助課程的教學工作量。）


(iii) 薪酬（請提供薪酬計算的明細）

	



(iv) 僱用期

	



(v) 職責

	



(vi) 理據

	


	港幣
	
	元



(c) 學術會議開支（請參閱《申請指引》附件一）

(i) 詳情（請提供開支的明細）（如適用）

	



(ii) 理據

	



	港幣
	
	元


(d) 審計費用

	港幣
	
	元


(e) 其他

(i) 詳情（請提供開支的明細）（如適用）

	






(ii) 理據

	




	港幣
	
	元


(f) 小計  (a)+(b)+(c)+(d)+(e)


	港幣
	
	元


(g) 附加的行政費用（如適用）
（請提供詳情、理據和開支明細；並請參閱《申請指引》第2.5節及附件一）

	



	港幣
	
	元


(h) 應急準備金（請參閱《申請指引》第2.5.4.6節）


	港幣
	
	元


(i) 申請總金額 [(f)+(g)+(h)]


(j) 過往／現時有沒有為擬議項目申請其他資助？ 
（請在適當的空格內加 上「 」號）

	 	沒有

	
	

	 	有，請註明：
	



(k) 擬議項目是否為其他項目的延伸部分，或已完成項目的另一階段項目？
（請在適當的空格內加 上「 」號）
    
	 	否

	
	

	 	是（ 
	 	其他項目的延伸部分／
	 	已完成項目的另一階段項目）

	
		項目名稱
	:
	

	推行期
	:
	

	資助來源
	:
	

	總撥款額
	:
	

	完成日期
	:
	








3. 研究員資料

(a) 研究員資料
    
	(i) 首席研究員(項目負責人)

	姓名
	:
	

	稱謂
	:
	

	職位
	:
	

	機構／團體／ 
社區組織
	:
	

	學系
	:
	

	部門／中心
	:
	




(ii) 聯席研究員*		
聯席研究員 1		
姓名	:	
稱謂	:	
職位	:	
機構／團體／	社區組織	:	
學系	:	
部門／中心	:	


聯席研究員 2		
姓名	:	
稱謂	:	
職位	:	
機構／團體／	社區組織	:	
學系	:	
部門／中心	:	



聯席研究員 3		
姓名	:	
稱謂	:	
職位	:	
機構／團體／	社區組織	:	
學系	:	
部門／中心	:	


聯席研究員 4		
姓名	:	
稱謂	:	
職位	:	
機構／團體／	社區組織	:	
學系	:	
部門／中心	:	


聯席研究員 5		
姓名	:	
稱謂	:	
職位	:	
機構／團體／	社區組織	:	
學系	:	
部門／中心	:	


* 	聯席研究員的人數並無上限。（如有需要可以加行）


(b) 研究員的履歷（請以下列格式列出首席研究員及每名聯席研究員（如適用）的履歷，每人以400字為限）：

(i) 姓名
(ii) 學歷
(iii) 現時職位
(iv) 曾擔任職位（連日期）
(v) 過往相關研究與發展工作
(vi) 著作
甲部 －　最近五年內五項最具代表性的著作
乙部 －　五年前五項具代表性的著作（由最近期的著作開始逐一填寫）
(vii) 其他（請註明）

	




4. 研究員接受資助的紀錄

(a) 研究與發展項目詳情

(i) 首席研究員（以首席研究員或聯席研究員的身分）於過去五年所負責的研究與發展項目詳情（不論資助來源、進行中或已完成，日期由近至遠排列）：

項目名稱	以首席研究員／	聯席研究員身分	資助來源及金額（港幣）	開始日期	（預計）	完成日期
					
					
						


(ii) 每名聯席研究員（以首席研究員的身分）（如適用）於過去五年所負責的研究與發展項目詳情（日期由近至遠排列）：

聯席研究員	姓名	項目名稱	資助來源及金額（港幣）	開始日期	（預計）	完成日期
					
					
					


(b) 若首席研究員或各聯席研究員曾負責獲資助的研究與發展項目，請列出跟本申請項目相關的主要成果：
（請按日期順序，概述各項目的進度／主要研究成果／公開發表情況／對學術的影響等，每人以400字為限。）

	




5. 研究操守／安全許可 
（請在適當的空格內加上「 」號）

	(a) 
	本人確認此計劃
	 	涉及 ╱  
	 	不涉及以人類為實驗對象

	
	（例如：研究項目可能對參與的人造成身體或心理創傷、不適或壓力，以及涉及參與者的私隱等）。



(b) 請確認相關的操守及／或安全事宜是否須獲得許可，並已／正向首席研究員所屬機構╱團體╱社區組織徵求許可。

	
	
	無須許可
	已獲許可
	正徵求許可

	
	
	
	
	
	
	
	
	
	
	

	(i)
	人類實驗對象操守
	
	 	
	
	 	
	
	 	

	
	
	
	
	
	
	
	
	
	
	

	(ii)
	動物實驗對象操守
	
	 	
	
	 	
	
	 	

	
	
	
	
	
	
	
	
	
	
	

	(iii)
	生物安全
	
	 	
	
	 	
	
	 	

	
	
	
	
	
	
	
	
	
	
	

	(iv)
	電離輻射安全
	
	 	
	
	 	
	
	 	

	
	
	
	
	
	
	
	
	
	
	

	(v)
	非電離輻射安全
	
	 	
	
	 	
	
	 	

	
	
	
	
	
	
	
	
	
	
	

	(vi)
	化學安全
	
	 	
	
	 	
	
	 	



(c) 若須取得其他機構許可，請列明該等機構的名稱及獲得許可的機會。如不適用，請填寫「不適用」：

	



6. 聲明

	本人／我們已詳閱語文教育及語常會事務組的《申請指引》，並願意接受當中的條款約束，包括關於知識產權的條款。本人／我們確認本申請表填報的所有資料均準確屬實。



	首席研究員
(項目負責人)姓名：
	
	
	簽署：
	

	
	
	
	
	

	首席研究員
(項目負責人)職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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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